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. 羅馬書 10:15   

 奉差遣→能傳道＝差傳 
 

3. 傳＝專人 
 

4. 傳道、播道、宣道、講道 

 傳：傳遞、傳達、傳送 

 播：播傳、播種、播放 

 宣：宣傳、宣告、宣揚 

 講：講傳、講述、講解 
 

5. 羅馬書 10:15,17  

 『道』是從基督的話來的 :『福音』、『喜信』 
 

講道: 
馬丁路德認為好的講道者應當符合以下九點要求： 

1）系統性的教導 

2）機智的反應 

3）熱情的表達 

4）好的聲音 

5）好的記憶力 

6）知道何時結束 

7）清晰瞭解其講義 

8）將生命、身肢 (財富與名譽) 投於所的講道 

9）願意承受每一個人的嘲諷 
 

聖經的要求： 

馬可福音 3:14 

他就設立十二個人，要他們常和自己同在，也要差他

們去傳道。 
 

二零一四年七月十三日(主日) 
 

講道隨筆 

傳道,播道,宣道,講道 
羅馬書 10:13-17 

梁預迎執事 
 

羅馬書 
10:13 因為『凡求告主名的，就必得救。』  

10:14 然而人未曾信他，怎能求他呢？未曾聽見他，

怎能信他呢？沒有傳道的，怎能聽見呢？  

10:15 若沒有奉差遣，怎能傳道呢？如經上所記：『報

福音傳喜信的人，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。』  

10:16 只是人沒有都聽從福音，因為以賽亞說：『主

阿，我們所傳的有誰信呢？』  

10:17 可見信道是從聽道來的，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

的。 

 

引言： 
1. 羅馬書 10:13-17 
 10:13 求告主名→得救  

  信他→求他  

 10:14  聽見→信他   

  傳道→ 聽見 

 10:15 差遣→ 傳道  

 10:16 傳道→ 沒有聽從  

 10:17 基督的話→聽道→信道  
   

 差遣→傳道→聽見→信他→求告主名→得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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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徒行傳 10:42 

他吩咐我們傳道給眾人，證明他是 神所立定的，要作

審判活人死人的主。 
 

彼得前書 4:11 

若有講道的，要按著 神的聖言講；若有服事人的，要

按著 神所賜的力量服事，叫 神在凡事上因耶穌基督

得榮耀 ...。 
 

提摩太後書 2:15 

你當竭力在 神面前得蒙喜悅，作無愧的工人，按著正

意分解真理的道。 
 

提摩太後書 4:2      

務要傳道，無論得時不得時，總要專心；並用百般的忍

耐、各樣的教訓責備人，警戒人，勸勉人。 
 

提摩太後書 4:5 

你卻要凡事謹慎，忍受苦難，作傳道的工夫，盡你的職

分。 
  

哥林多前書 2:13 

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語，乃是用聖靈所指教的言

語，將屬靈的話，解釋屬靈的事。 
  

哥林多前書 14:1 

你們要追求愛，也要切慕屬靈的恩賜，其中更要羨慕

的，是作先知講道。 
 
 
 
 

哥林多前書 14:3-4 

但作先知講道的，是對人說：「要造就、安慰、勸勉人。」

說方言的，是造就自己；作先知講道的，乃是造就教會。 
 

哥林多前書 13:2 

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，也明白各樣的奧秘，各樣的知

識，而且有全備的信，叫我能夠移山，卻沒有愛，我就

算不得甚麼。 
 

總結: 
1. 奉差遣→能傳道 

2. 裝備自己→接受差遣 

3. 生根堅固→神的聖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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